
2013年12月3日9时许， 沧州市公安
局新华分局接到一男子报警称，12月 1
日， 他的妻子李某驾驶新买的卡宴吉普
车失踪，且自己的手机接到短信通知，妻
子随身携带的银行卡有取钱迹象， 李某
疑似受到了侵害。

接到报警后， 新华分局刑警大队车
站刑警中队中队长陈辉立即带民警，对
案发当日市区各卡口监控录像进行查
询，寻找失踪车辆的行驶轨迹，并查询李
某银行卡明细。

通过查询， 民警很快发现，12月1日
上午， 失踪车辆曾停在沧州市区某商场
门前的路边上，李某抱着小狗进入商场。
而商场外部监控录像显示：11时26分，李
某抱着小狗返回车辆。就在这时，一个男
子迅速打开左后侧车门蹿上车。 此时可
以清晰地看到，汽车启动了一下，突然一
个急刹车， 接着又开出几米， 再次急刹
车，停顿了大约10多秒第三次启动，向汽
车站方向驶去。

民警立即调取了车辆行驶方向的
监控录像， 发现失踪车辆在一交叉路
口向南行驶后失去踪迹。 与此同时，负
责对李某所有银行账户进行查询的一
路民警发现， 李某的一张银行卡被人
从 山 东 省 德 州 市 的 陵 县 分 3 次 取 走
15000元。 种种迹象判断，李某应该是遭

遇抢劫了。

案件引起了沧州市公安局领导的高
度重视，市公安局副局长吴志平、市刑警
支队支队长常金标亲赴一线，督导指挥。
新华分局迅速成立专案组， 局长赵福增
亲任组长，并与副局长刘军、刑警大队长
王峰一起率领精干民警赶赴山东陵县，
展开调查。

办案民警很快获取了李某银行卡取
款的监控录像， 发现取款人是一名戴眼
镜、围着围巾的青年男子。民警们立即对
陵县和沧州市内的旅馆、 网吧等重点场
所展开了全方位排查， 同时找到李某的
家属、朋友、同事进行辨认，排除了熟人
作案的可能。

就在这时， 陵县警方向办案民警提
供了一条重要线索：12月1日22时许，陵
县一处小广场上有一辆白色卡宴吉普车
起火，车上无人，应是利用燃油助燃剂人
为纵火。 经核实这辆被烧毁的轿车正是
李某所开的车辆。

“嫌疑男子烧毁车辆，肯定会租车离
开。 ”局长赵福增立即命中队长陈辉和副
队长崔金仓带民警对当地出租车公司展
开调查。

经调取陵县主要道路的卡口监控录
像，民警们很快确定失踪车辆是由山东
宁津进入陵县的行驶轨迹。 而通过对李
某多张银行卡的查询，办案民警又发现
她名下的多张银行卡均被人在山东宁津
县、陵县、武城县分数次取款 7万余元，
经影像比对，证实取款人为同一男子。

经调查， 民警发现李某还有一张卡
上的2万余元未被取走，民警马上对这张

银行卡进行了秘密监
控。 12月4日零点04分
至06分，李某银行卡上
的2万元突然被人从衡
水枣强分四次取走。专
案组民警迅速赶赴衡
水枣强 ， 对车站 、网
吧 、旅馆 、出租车公司
展开全面排查。

很快， 衡水的一名出租车司机辨认
出了嫌疑男子曾经租乘过自己的车。 通
过调取目的地附近的监控录像， 民警们
发现嫌疑男子在下车后驾驶一辆黑色冀
A牌照越野车离开。 经过对车辆信息进
行查询， 民警确定出车主是石家庄藁城
的武某。通过对武某的照片比对，其体貌
特征与取款男子是同一人。

经过进一步调查，民警了解到，武某
以开车给某厂送货为生， 近两年在沧州
市各县有大量入住记录， 案发后曾在山
东、衡水入住，有重大作案嫌疑。

12月5日上午，专案组获悉犯罪嫌疑
人武某于12月4日入住石家庄某酒店的
消息。 但当民警赶到时， 武某已退房离
开，民警们立即在附近展开搜索，很快发
现了停在附近的黑色冀A牌照嫌疑车。
经过蹲守， 民警终于将欲驾驶嫌疑车辆
离开的武某抓获归案。

审讯非常顺利， 犯罪嫌疑人武某很
快供述了12月1日在商场门前，用刀抢劫
李某的整个过程。

武某交代， 他在送货中丢失了一笔

巨额货款， 于是便想抢劫开豪车的单身
女性，把丢的钱补回来。 11月29日，他驾
车先到任丘寻找目标， 随后坐车到沧州
西客站，转乘客车到达天津静海，接着又
到青县。一路没有找到适合下手的目标，
他又乘车返回沧州， 在西客站附近转了
一圈后，坐公共汽车在某商场前下车。

一下车， 他看到一辆白色卡宴吉普
车停在路边， 一名穿着时尚的女子抱着
狗下车进入商场。 瞄准目标后，他就在
附近伺机等候。 等女子由商场出来上车
后，他突然蹿上车，用刀威胁女子开车。
在沧县停车逼问出女子银行卡密码后，
两人在车内发生对峙，他顺势用女子颈
部的围巾将其勒死。 之后，他又开车到
了山东，在宁津县大柳镇一河堤抛下尸
体后，返回宁津取款。 随后他驾车来到
陵县，找到ATM机取款后，将车停在一
小广场点燃后逃离。 接着，他连夜打车
到任丘，次日取车赶到衡水枣强把车放
好， 接连两天打车到山东武城县取款，
后返回枣强休息，次日凌晨在枣强再次
取款后，为迷惑警方两次换乘出租车往
返衡水市区和枣强县，最后，驾驶越野
车返回石家庄。

2014年1月9日， 武某被检察机关批
准逮捕。

买辆摩托为抢夺

女子驾车外出失踪

房子不是他的，他却拿去出租。 日
前，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
样一起案件，案件中，万冬春还没有取
得两间铺面的所有权， 就与别人签订
铺面租赁合同，准备将两铺面出租。 因
为始终没有取得两间铺面的所有权 ，
万冬春最终被告上法庭。

张明从事医疗工作多年， 打算在
海口市海甸岛开一家诊所。 2012年年
初， 张明与万冬春商量租赁铺面的事
情。 而当时的万冬春并没有铺面可以
拿来出租。

既然没有铺面可以出租， 万冬春
为什么还与张明商谈租赁铺面的事情

呢？ 原来 ，万冬春当时正着手购买两
间铺面，他向一个叫王大才的男子支
付了 120万元定金，请王大才帮他购买
位于海甸岛某小区的两间黄金地段的
铺面， 这两间铺面的面积加起来共170
平方米。 从2012年到2013年，一年多时
间过去了， 万冬春还是没有买到这两
间铺面。

张明一直认为万冬春早晚能够买
到这两间铺面 ，所以就和万冬春签订
了房屋租赁合同，并提前进场对铺面
进行了装修 ，打算开张营业 。 小区的
物业公司很快发现了这件事情 ，并及
时出面阻止张明使用这两间铺面。

张明称， 自己在2012年4月与万冬
春达成口头约定， 由万冬春将这两间
铺面一并予以出租 ， 租金每年 98000
元。 同年6月份，他开始对这两间铺面
进行装修， 并从省外聘请了两名医生
准备开业。 万冬春一直没有取得这两
间铺面的产权， 却给张明出具了承诺
书 ，表示从 2012年 10月 1日起，每延期
一个月取得这两间铺面的所有权 ，就
补偿1个月的房租费损失，如果拖延至
2013年 3月 31日前仍不能取得两间铺
面的所有权， 则一次性赔偿张明的装
修费及其他损失共272000元。

到了2013年3月31日，万冬春仍未
取得两间铺面的所有权。 万冬春选择
再次出具承诺书，表示将交房时间再延
后一个月即2013年4月30日前交房，如
未能如期交房， 则赔偿张明损失 30万
元。

张明说 ，到了 4月 30日，万冬春还
是未取得两间铺面的所有权。 但万冬

春却没有兑现承诺赔偿30万元， 只是
在他多次催促下赔偿了8万元，就不再
履行赔偿义务。 张明对两间铺面进行
装修却无法使用， 于是将万冬春告上
法庭， 张明诉请法院判令万冬春再向
其支付赔偿款22万元及利息。

万冬春在庭审中称，2011年， 他从
朋友王大才那里得到消息， 说有办法
帮他买到这两间铺面。 万冬春对此深
信不疑，并向王大才支付了120万元定
金。 他以为购买这两间铺面应该没问
题， 所以就提前与张明商谈铺面租赁
事宜。 在双方商谈的过程中，他已明确
告诉张明， 铺面的产权证还没有办下
来。 张明已知道这个消息，但还是提前
入场装修了。 万冬春表示，因为深信王
大才可以帮他买到这两间铺面， 他也
没有多想 。 只是等到 2013年 4月的时
候， 他通过查询才知道这两间铺面已
被别人买走了。

万冬春说， 由于他一直没有取得
两间铺面的所有权， 他是在张明的威
胁下才签下租赁合同， 包括后来的承
诺书，也同样是在张明的威胁下所写。
其间张明把他的设备全部拿走， 已经
选择在别的地方开了诊所。

海口市美兰区法院认为， 被告万
冬春在没有取得两间铺面所有权和处
分权的情形下与张明签订房屋租赁合
同，属无权处分行为。 且这份合同没有
得到两间房屋铺面真正权利人的追认，
因此这份合同损害真正权利人的利益，
违反法律规定，故应认定为无效合同。

法院还认为， 造成房屋租赁合同
无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有过错，应各

自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而万冬春承
诺在 2013年 4月 30日前仍不能将两间
铺面交付给原告使用， 给对方赔偿经
济损失30万元， 该承诺系万冬春自愿
作出的意思表示，并不违背法律规定，
按诚实信用原则应承担给付责任。 对
万冬春辩称该承诺书和欠条是在被威
胁的情形下出具， 因未能提供相关证
据证明，法院不予采信。 故这30万元按
照四六比例各自承担责任为宜， 即被
告承担18万元，原告自行承担12万元。
扣除已经赔偿给原告的8万元，被告还
应赔偿10万元。

日前， 美兰区人民法院就此案作
出一审判决， 判决万冬春限期向张明
支付赔偿款人民币10万元及利息。

承办本案的律师指出 ， 根据我国
《合同法 》相关规定 ： “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合同无效 ：1.一方以欺诈 、胁迫的
手段订立合同 ，损害国家利益 ；2.恶意
串通 ， 损害国家 、 集体或者第三人利
益 ；……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
此所受到的损失 ， 双方都有过错的 ，应
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 ” 本案中 ，万
冬春一直没有取得房屋的所有权和处

分权 ， 这 2间铺面其实是归他人所有 。
因此万冬春和张明签订的合同损害第

三人利益 ，被认定无效合同 。
其中 ， 万冬春在没有取得房屋产

权的情形下 ，将他人的房屋进行出租 ，
属于过错行为 。 张明知道此情况 ，还对
房屋进行装修 ，也属过错行为 ，因此双
方应按各自的过错责任大小承担相应

的法律后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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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后一时激愤
殴打他人致死

普
法
窗

《刑法 》 第二百三十四条规
定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 ，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 犯
前款罪 ，致人重伤的 ，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 致人死亡或
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

严重残疾的 ，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

●

●

喝酒后怀疑他人偷羊 ，一气之下持砖
头向他人头部一阵乱砸 ， 致使他人受伤
身亡 。 2014年 1月 17日， 魏县人民检察院
以故意伤害罪对犯罪嫌疑人王某批准逮
捕 。

2013年12月29日夜， 魏县的王某因生
活琐事借酒浇愁， 独自在自家绵羊养殖场
屋内将一瓶高度白酒喝个精光。 当正要躺
下睡觉时， 王某迷迷糊糊中听到院里的狗
在不停地狂叫， 以为有人偷羊赶紧从屋内
跑到大门外看个究竟。

朦胧的夜色中， 王某见紧邻街门的胡
同内有一人由西向东行走，就喊：“谁啊，干
什么的？ ”那人没有回应。 王某更加判定此
人就是来偷羊的，借着酒劲，王某从地上拿
起一块砖头，朝此人头部砸了一下，将此人
打倒在地后， 又持砖头朝此人头部面部一
阵乱砸，直到此人不能动弹后才住手。 过了
一会儿，醒过酒劲的王某感到后怕，给父亲
打电话说打伤了一个偷羊贼。

王某的父亲来到出事现场后，发现躺在
地上的是本村的牙医袁某，袁某脸上、地上
都是血。王某的父亲听到袁某嘴里发出微弱
的哼哼声，赶紧找到村医一起将袁某送往医
院抢救。 最终，袁某因抢救无效死亡。

《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 ：故意伤
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致人死亡或者以
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生命、健康权是公民权利中最基本、最重要
的权利， 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能非法剥夺
他人生命、侵犯他人健康。 即使是正在实施
的盗窃犯，也应当尊重和保障他的人权。 本
文中王某酒后一时激愤，将他人殴打致死，
断送的是自己的前程， 葬送的却是两个幸
福的家庭。

每周一案

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 ，
最高可判死刑

任寒霜 丁辉

刘江浩 廖自如

文/图 本报记者 陈兆扬 通讯员 张洪宝

女子“失踪”之后

Ａ 未取得铺面所有权

就对外出租

Ｂ 承诺未兑现 ， 伪房
东被告上法庭

C 法院认定房屋租赁

合同无效

●律师点评

伪房东和租房者均有过错

三名涉嫌盗
窃汽车财物而被
上网通缉的外省
男子开着一辆悬
挂假牌照的轿车
来石家庄准备再
次作案，一名同伙
开车上街闲逛时
被警方发现疑点
而被捉，其他两名
男 子 也 相 继 落
网。

1月13日19时
许， 石家庄市公
安局裕华分局槐
底刑警中队的两
名民警正在辖区
某路段进行治安
排查， 一辆悬挂
山东牌照的轿车
走走停停、 犹豫
不前， 这种反常
行为引起了执勤
民警的 注 意 ， 副
中队长张立强立
即和民警石彦志
上前检查。 见有
民警拦停， 车内
的一男一女一直
不肯下车， 回答
民警的问题也显
得神 色紧 张 ， 当
民警让驾车的男
子出示相关证件
时， 该男子竟然

不顾车旁行人来来往往，发动车子
后径直逃跑。

此人一定有问题！ 执勤民警马
上驾驶警车追赶 ， 并通过电台请
附近的民警增援 ， 最终在广安大
街将该车围堵 。 车上人员被带回
刑警中队核实身份时，民警发现，
该驾车男子竟然是被山东警方上
网通缉的在逃犯罪嫌疑人鲁某。
在对鲁某所驾驶的车辆进行核查
后民警发现车上悬挂的号牌的登
记车型与该车并不一致 ， 经讯问
鲁某得知， 车是他在山东某车行
租来的， 而号牌则是他随手从别
的车上偷来的。

民警查询网上追逃信息时，发
现与鲁某一同被通缉的还有另外
两名男子，他们又在哪里？ 是不是
也来到了石家庄？

经过强大的政策攻心，鲁某终
于交代，他与汪某、管某多次在山
东各地撬砸汽车玻璃、后备厢来盗
取车内财物，被当地警方通缉后就
租车来到了石家庄，打算找机会再
次作案，没想到这么快就被警方查
获。

几名民警立即赶往嫌疑人藏
身的广安大街某日租房处，经过几
个小时的蹲守， 于1月14日晚将刚
回到住处的汪某、管某抓获。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汪某、管某
对伙同鲁某在山东多地盗窃车内财
物的作案事实供认不讳。 日前，三名
嫌疑人已被移交山东警方处理。

一个月黑风高夜， 河南省周口市
郸城县的一个村庄，几位不速之客的闯
入惊醒了正在做美梦的刘某。没等刘某
清醒过来，来自秦皇岛市的公安民警早
就将锃亮的手铐戴在他的手上。

一个河南，一个河北 ，刘某怎么
和秦皇岛扯上了关系？

这事儿还得从2013年8月份的一
天说起。2013年8月26日11时许，在秦
皇岛市开发区秦皇西大街与华山路
交叉口附近的自行车道上，一位男士
正在路上走时，忽然，一只手抓住了
他脖子上的金项链，使劲一拽。 等他
反应过来时，一辆摩托车已经从身旁
飞驰而过， 只看到车上有两名男子。

“坏了，金项链被拽走了！ ”眼看无牌
照红色摩托车向西驶远，这位男士赶
紧拨打电话报警。

很快，警方就到达事发现场。 据
当事人的描述，民警开始驱车向西追
寻。 此时，逃跑的两名犯罪嫌疑人已
经驾车行驶到开发区雪山路与牡丹
江路交叉口附近路段，眼看价值近两
万元的金项链就要稳稳收入囊中，他
们却在半路上“摔了一跤”。 原来，因
车速过快，他们驾驶的摩托车与一辆
轿车相撞，他们被撞倒在地，身上不
同程度受伤。 民警赶到现场后，只看
到了“躺在” 路边的红色摩托车，未
能抓获犯罪嫌疑人。

案发后，警方马上围绕嫌疑人遗
弃的作案摩托车进行查询，发现该摩
托车型号曾批次销往河南省周口市。
另外，警方对犯罪嫌疑人滴落在肇事
现场的血迹进行分析发现，有抢劫犯
罪记录的河南籍人员刘某有重大作
案嫌疑。

通过一系列技侦手段，民警确定
刘某已逃窜回河南。 经过详细部署，
在周口警方的配合下，2013年12月28
日深夜，民警将刘某成功抓获。

经审讯得知，作案的摩托车是刘某
和同伙花几千元钱买的一辆新车，专
门从河南把车运到了秦皇岛， 买这辆
摩托车的目的就是专门用来作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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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像拍下嫌犯面容

锁定黑色越野车

抢劫竟为补“窟窿”

办案民警押着武某查找抛尸现场 。


